
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

(送审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细则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广东省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4〕63号）、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卫〔2015〕72号）等文件精神制定。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第二章  资金来源和管理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根据我市人口规模、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应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确定本级应急救助基金规模。基金筹集来源包括中央、省专项补助和本级财政投入、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慈善基金以及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筹集。市财政局根据我市财政收入实际情况，每年安排市级应急救助资金50万元,与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统筹用于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应急救助进行补助。有条件的区（县级市）可参照市本级的做法，建立本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鼓励社会各界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捐赠资金，境内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捐赠的资金按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第四条  中央补助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15号）及《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3〕94号）精神实施管理。省级疾病应急救助专项资金管理依据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省级疾病应急救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4〕356号）实施。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牵头制定。

第五条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分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中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基金的汇集、核拨、支付等业务。

第三章  组织保障

第六条  为保证救助工作顺利有序进行和救助基金使用公开透明、方便快捷、专业规范，成立以下机构：

（一）成立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1），负责制定完善全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并指导全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开展。

（二）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局，该办公室为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管理机构，负责疾病应急救助的日常管理工作，收集汇总辖区内各医疗机构提交的救助基金申请材料，定期组织召开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联合审查会议，对材料进行集中审核。
（三）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部门代表、医学专家、捐赠人、媒体等组成市级基金监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2），负责对市级救助基金的预算执行、支付、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章  救助范围

第七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为救助对象。医疗机构对其紧急救治所发生的费用，可以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

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参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3〕32号）执行。

第八条 本着稳妥起步、逐步完善的原则，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用于支付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包括：

（一）无法查明身份患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患者所拖欠的医疗费用。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不得用于支付有负担能力但拒绝付费患者的医疗费用。

身份确认及资金核报程序

    第九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按照国卫办医发〔2013〕32号明确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及时对急危重伤患者实施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医疗机构在对救助对象紧急救治后，应及时核实欠费患者身份，尽责追讨欠费。患者身份不明或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按照本细则规定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

    第十条 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的患者，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身份确认：

（一）收治医疗机构应第一时间向医疗机构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申请协助认定患者身份；

（二）辖区内派出所应及时出警，主动核查患者身份，并于72小时内出具患者身份核查结果文件；

（三）若明确为无法查明身份的患者，收治医疗机构应及时填写《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个人）》（附件3）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

第十一条 对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困难患者，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身份确认：

（一）患者须向收治医疗机构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社会保障卡等参保证明资料及患者经济困难情况证明（低收入家庭证明等），并填写《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个人）》（附件3）；
（二）经收治医院初步审查，患者符合应急救助条件，可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

第十二条 对救助对象紧急救治后发生的欠费，先由责任人、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商业保险等各类保险、公共卫生经费，以及医疗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和红十字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等渠道支付。无上述渠道或上述渠道费用支付有缺口，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给予补助。
    第十三条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实行每年两次的核销制度。每年度6月3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12月1日至当年5月31日发生的医疗费用支付，12月底前完成当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发生的医疗费用支付。医疗机构按以下程序申请救助基金：
    （一）收治医疗机构收集汇总《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申请表（个人）》（附件3），填写《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申请表（单位）》（附件4）并附医疗费用清单等材料，分别于每年6月5日和12月5日之前向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申请。

（二）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医疗机构申请材料后，在10日内会同市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完成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材料报送市卫生计生局。市卫生计生局收到材料后5日内向市级财政局申请拨付。市财政局10日内完成应急救助资金拨付。

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7月5日和次年1月5日前填写《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情况统计表》（附件5）报送省级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六章  工作机制
第十四条 卫生计生部门要严格监督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时对救助对象进行急救，对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查处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虚报信息套取基金、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安部门要积极协助医疗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核查患者的身份。民政部门要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对患者有无负担能力的鉴别工作；进一步完善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将救助关口前移，加强与医疗机构的衔接，主动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救助，做到应救尽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保障参保患者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财政部门要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纳入预算，按时拨付救助资金。卫生计生、财政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重大政策研究制定及推动落实等工作。对未履行职责的，由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予以纠正。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严格履行以下职责：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有效地对需紧急救治的患者施救，严禁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诊治，杜绝应救不救现象。

对救助对象急救后，应设法查明欠费患者身份，要尽责追讨欠费。

医疗机构应建立疾病应急救助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将收治的应急救助患者情况向相关部门报告，并请相关部门协助追讨欠费。

鼓励非公立医院主动减免救助对象的救治费用。

对救助对象急救的后续治疗发生的救治费用，医疗机构应及时协助救助对象按程序向医疗救助机构等申请医疗救助。

第十六条  被救助对象必须配合医疗机构实施医疗救治工作，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被救助对象所提供信息及其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本实施细则由市卫生计生局负责解释。

    附件：1.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监管委员会成员名单

          3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个人）

      4.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申请表（单位）

          5.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情况统计表

附件1

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瑞南   市卫生计生局局长

副组长：黄伟东   市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黎凯晟   市财政局副调研员

        李土华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春梅   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锋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成  员：李  尧   市卫生计生局医政科科长

        吴伟雄   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负责人
        陈伟国   市公安局户政科科长 

        王永茂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

        符君莲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
附件2

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监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人大代表：谭小燕   （茂名市人民医院 ）  

政协委员：倪雪莉   （茂名市中医院）
医学专家：杨  职   （茂名市人民医院）     
媒    体：何  宁   （茂名日报社） 
附件3

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个人）

医疗机构（盖章）：                               编号：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国籍
	

	有效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常住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家属电话
	
	门急诊时间
	

	入院时间
	
	出院时间
	

	救治总费用
	
	欠费金额
	

	已支付的费用
	责任人：   元；     生育保险：  元；    工伤保险：   元；

基本医疗保险：      元；        商业医疗保险：     元；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医疗救助基金：   元；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基金：  元；

医疗救助基金：  元；

红十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  元；

公共卫生经费：    元；          自费：       元。

合计：           元。

	  注：以上病人信息请医疗机构尽力调查并填写，如确实无法获取，请注明。

	  欠费原因：  □身份不明        □无力支付

	    本人阅读并知晓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并郑重承诺：本人情况属于基金救助的对象及范围。如有弄虚作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病人/家属签名：                                                          


注：

本表仅用于茂名市内各级医疗机构收治疾病应急救助患者后按规定进行身份确认和疾病应急基金补助申请，一人一表，由患者或其亲属、收治医疗机构填写；

收治医院机构向基金申请补助时，同时报送以下材料：

（1）患者身份证明证件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患者身份核查说明。

（2）患者已缴费用的医疗机构收费票据复印件。

（3）医疗费用汇总清单。

（4）门诊病人提供病历复印件；住院病人提供长短医嘱以及出院小结的复印件。

（5）经济困难情况证明请提供县级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低收入家庭证明。

	附件4
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单位）

	申报单位（公章）：
	填写时间：

	患者

姓名
	年龄
	性别
	诊断
	救助医疗机构
	救助类别
	患者总费用（元）
	已支付费用（元）
	申请基金支付费用（元）
	备注

	
	
	
	
	
	身份不明
	无力支付
	
	
	
	

	
	
	
	
	
	
	
	
	
	
	

	
	
	
	
	
	
	
	
	
	
	

	
	
	
	
	
	
	
	
	
	
	

	
	
	
	
	
	
	
	
	
	
	

	
	
	
	
	
	
	
	
	
	
	

	
	
	
	
	
	
	
	
	
	
	

	
	
	
	
	
	
	
	
	
	
	

	
	
	
	
	
	
	
	
	
	
	

	
	
	
	
	
	
	
	
	
	
	

	
	
	
	
	
	
	
	
	
	
	

	
	
	
	
	
	
	
	
	
	
	


注：每个救助对象都要附上《茂名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个人）》及身份证件等基本材料。

	附件5
_________市（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情况统计表



	报送单位（公章）：
	填写时间：

	患者姓名
	年龄
	性别
	诊断
	救助医疗机构
	救助类别
	患者总费用（元）
	已支付费用（元）
	申请基金支付费用（元）
	基金实际支付金额（元）

	
	
	
	
	
	身份不明
	无力支付
	
	
	
	

	
	
	
	
	
	
	
	
	
	
	

	
	
	
	
	
	
	
	
	
	
	

	
	
	
	
	
	
	
	
	
	
	

	
	
	
	
	
	
	
	
	
	
	

	
	
	
	
	
	
	
	
	
	
	

	
	
	
	
	
	
	
	
	
	
	

	
	
	
	
	
	
	
	
	
	
	

	合计
	（人数）
	（人数）
	
	
	
	


 统计时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度基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拨款：        省级财政拨款：        市级财政拨款：       募集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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